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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

让沉默的文物焕发新生

温情守护成长路
刘彦莎 齐方园

少年如初春嫩芽，遭遇侵害、暴力
目击、家庭变故等意外伤害时，身心
易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邯郸市峰
峰矿区人民检察院聚焦未成年被害
人所承受的不同创伤与困境，将保
护延伸至身心康复、权益保障与成
长发展的全链条，积极构建起检察
主导、专业介入、多元联动、全程护
航的保护体系，用温情守护孩子们的
成长路。

点亮被性侵少女的心灯
“现在孩子好多了，脸上也有笑容

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日前，该院检
察官在回访未成年被害人小庞（女）父
亲时，他如释重负地说。

原来，16岁的小庞患有轻度智力
发育障碍，在不幸遭遇性侵后，本就脆
弱的心灵世界几乎崩塌，认知能力进
一步受损，社会适应性急剧倒退，康复
之路更加漫长。

该院打破传统办案模式，启动了
“司法救助+专业社工干预”一体化响
应机制，邀请司法社工迅速介入，对小
庞进行了全面的个性化评估，并与检

察官、心理咨询师共同为其“量体裁
衣”，制定了一份为期一年的个性化成
长护航方案。在手工游戏里，用一幅
幅手工画逐渐强化小庞的自我认同，
在社交技能训练中强化她的情绪识
别、表达需求；在家庭监护指导中，引
导小庞父亲与小庞进行科学的沟通。
这束由检察力量引入的专业之光，终
于帮助小庞一点点撬开了封闭的世
界，认知能力也在慢慢提升。

抚平“目睹创伤”的隐形伤痕
“我不敢睡觉，一闭眼就是那天的

画面……晚上睡觉必须开着灯，有人
陪着我才行。”未成年人小卢是一起恶
性暴力案件的目击者，案发后，出现了
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因‘目睹’而造成的心理创伤，隐
蔽且持久，若得不到及时疏解，也可能
成为伴随一生的阴影。”检察官介绍
道。该院迅速牵头司法社工、心理咨
询专家成立危机干预专班，为小卢开
通了心理救助绿色通道，帮助其稳定
情绪，进行初步的创伤疏导，同时对其
监护人开展家庭辅导，教会家人如何
观察孩子的心理变化、如何进行有效
的情感陪伴与支持，共同构建起“检察

牵头、专业介入、家庭守护”的立体防
护网，防止无形的心理创伤固化为永
久的伤疤。

“现在，孩子晚上已经可以安然入
睡，我也就放心了。”小卢的母亲在接
受回访时欣慰地说道。

托起“因案致困”家庭的希望
“天都塌了……孩子以后可怎么

办啊？”一起刑事案件导致两名未成年
人的母亲死亡、父亲重伤，家庭陷入深
渊，残酷的现实摆在孩子和年迈的祖
父母面前。

面对因案陷入生活困境的未成年
人，该院强化内部联动，未检部门与控
申部门立即启动快速响应机制，依法
迅速审批、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家庭
的燃眉之急。同时，检察官积极对接
教育、民政、卫健、街道、社区等，就上
学、就医、心理疏导展开了一场温暖的

“接力”，帮助两个孩子走出阴霾、走进
校园，合力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重
新撑起一片天。

“检察官、学校、社区都给我们
提供了很多帮助，现在孩子们已经
去上学了。”两个孩子的祖父充满了
感激。

李伟涛 李海明

“感谢检察官，谢谢你们体谅
我们家的难处！”一句真挚质朴的
道谢，饱含着当事人满满的感动
与认可。近日，在磁县人民检察
院干警的温情履职、柔情化解下，
赵某某涉嫌非法狩猎一案得到妥
善处置。该院以法理为基、以温
情为翼，多措并举人性化办案，既
守住司法底线、守护生态安全，又
充分体恤当事人家庭困境，用有
温度的检察履职赢得了当事人的
由衷赞誉。

2023 年 7 月禁猎期内，赵某
某在磁县禁猎区内，私自布置通
过网络购买的电瓶、电猫、绝缘
杆、铁丝线等设备组成电网，采用
电击方式非法猎捕3只野鸡。经
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被
猎捕的野鸡为环颈雉，属于2023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 17 号公
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保护
动物。

今年 2 月，公安机关以赵某
某涉嫌非法狩猎罪，将该案移送
至磁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审查
起诉。审查期间，赵某某自愿认罪
认罚，主动提出购买树木苗木进行
生态替代性修复。同时，检察官了
解到，案发时赵某某的女儿患有白
血病，家庭负担极为沉重，若对其
提起公诉，必将让这个本就困难
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
法政策，结合赵某某犯罪情节较
轻、认罪悔罪态度良好且家庭困
难的实际情况，经报检察长审批，
该院依法对赵某某作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按照法律规定，该案被
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开展行刑反向
衔接审查，确保办案程序闭环。

“不起诉不是终点，而是司法
为民的新起点。”为确保行刑反向
衔接案件“接得住、接得稳、办得
实”，检察官主动与行政执法部门
对接沟通，召开检察官联席会，围
绕该案基本案情、行政责任认定、
法律适用及行为人家庭实际等关
键问题深入研讨。综合考量赵某
某系初次违法、危害结果轻微且
已及时改正，同时兼顾其家庭实际
困难，经报检察长批准，该院对该
案作出行刑反向衔接终结审查决
定。得知最终结果后，赵某某感动
落泪，再三向检察官表达谢意。

讲述：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侯鑫莹、检察官助理王丹洋
整理：河北法治报记者 任俊颖

沿着古老的大运河畔，在沧州市运
河区南陈屯镇娘娘庙村存有一市级重
点保护文物——娘娘庙碑。这里原有
一座娘娘庙，系明正德年间修建（约
1510年），后庙宇被毁，石碑也被推倒，
1989年重建娘娘庙碑并建有碑亭。

2024 年，我院开展娘娘庙村大运

河实地踏查工作时，我
们踩着雨后泥泞的土路
来到娘娘庙碑前，看到

至今难忘的一幕——凋敝的石碑诉说
着它在时光荏苒中被忽略的斑驳，丛生
的杂草自砖缝中冒出，在石碑的后身还
凌乱地摆放着几根腐烂的木头……顿
时我们心中生出万千悲凉，历史的宝贵
印记、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文物竟然被这
样毫不在意地对待。

我们第一时间在娘娘庙现场进行
勘查工作，发现不仅石碑周围环境破
败，石碑本身也受到了风雨的侵蚀。随
即我们进行立案调查并精确取证，先后

委托技术人员使用无人机航拍、寻找附
近村民制作询问笔录等方式，实地多次
踏查，固定在案证据。

“我们不仅需要对文物石碑进行保
护，还需要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精神的传承。”我们会同运河区文
化和旅游局诉前磋商时提出意见，督促
该局对娘娘庙碑等文物进行修缮，并定
期维护。之后，区文化和旅游局立即申
请修复资金，制定规划设计方案，对娘
娘庙碑进行了重新修缮。

今年4月，我们又一次回访踏查娘
娘庙村，远远便看见了焕然一新的娘娘
庙碑，石碑周围的杂草、瓦片和腐木早

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古朴而整洁
的环境，在石碑对面的崇圣禅寺也被重
新修建，娘娘庙念佛堂坐落其中。

娘娘庙村村主任笑着说：“娘娘庙
村现在成为大运河古文化研学活动站
点，每年都有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娘
娘庙古文物踪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我们觉得，这就是公益诉讼监督的
意义，它为沉默的文物建筑、辽阔的山川
湖海、寻常的烟火人间，撑起了一把坚实
的法治保护伞。我们作为检察干警也会
一直用行动践行检察公益诉讼的使命与
担当，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在服务文化传
承、坚定文化自信方面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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